标识系统设计与设置说明文件



一、设计总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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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保障剧场内人员生命财产安全，确保在常态及紧急状态下能够有效引导人流、传递安全信息，依据《公共信息导向系统设置原则与要求》GB/T 15566、《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》GB 15630、《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222及无障碍设计相关标准，结合本剧场功能布局与历史文化街区环境特征，制定本标识系统设计与设置说明。标识系统设计遵循规范性、连续性、醒目性、协调性原则，在满足安全功能的前提下，与街区历史风貌及剧场室内设计风格相融合。

二、标识系统分类

本剧场标识系统分为导向类标识、警示类标识、功能类标识、宣传类标识及无障碍专用标识五大类。

导向类标识包括楼层总平面图、区域引导标识、疏散通道指引标识、安全出口标识。警示类标识包括消防安全警示、禁止行为警示、注意安全警示、紧急呼叫提示。功能类标识包括卫生间、母婴室、医务室、售票处、寄存处、化妆间等场所标识。宣传类标识包括文明观演须知、应急疏散图、急救常识等。无障碍专用标识包括残疾人通道、残疾人卫生间、轮椅席位等标识。

三、标识设计原则

标识系统设计以简洁明了、易于识别为基本原则。图形符号采用国家标准规定的通用符号，文字采用中英文双语标注，中文在上、英文在下，字体选用清晰易读的黑体或类似无衬线字体。标识颜色符合安全色国家标准，红色表示禁止或消防，黄色表示注意或警告，蓝色表示指令或必须遵守，绿色表示安全状态或疏散方向。

标识尺寸根据设置位置及视距确定。悬挂式标识视距在10米以内的，图形符号边长不小于150毫米；视距在20米以内的，图形符号边长不小于250毫米。墙面粘贴式标识视距在2米以内的，图形符号边长不小于80毫米。疏散指示标志采用绿色发光或蓄光型材料，确保断电后仍能清晰辨识。

标识材质选择兼顾耐久性与历史街区风貌。室内标识主要采用亚克力板、铝板或不锈钢板，表面哑光处理防止眩光。室外标识采用耐候性强的金属板或石材，与街区青砖灰瓦色调协调。木质标识需经防腐防火处理，仅限用于非安全关键区域。所有标识材料应符合防火等级要求，不得使用易燃材料。

四、标识设置位置与要求

疏散指示标识设置在疏散通道及其转角处、安全出口顶部、疏散楼梯间入口处。通道内疏散指示标识间距不大于20米，转角处增设标识。安全出口标识设置在出口正上方，标识下沿距地面高度不低于2米。地面设置蓄光型疏散导流标识，沿疏散通道中心线或边缘连续布置，间距不大于5米，转角处连续无间断。

楼层总平面图设置在门厅入口处、电梯前室、楼梯间入口处等主要节点。平面图标明当前位置、疏散路线、消防设施位置，采用耐久材料制作，表面加设透明保护层。区域引导标识设置在通道交叉口、功能分区入口处，标明前方区域名称及方向。

消防安全警示标识设置在消防设施附近，包括灭火器、消火栓、手动报警按钮、消防电话等设施上方或侧面，标明设施名称及使用方法。禁止吸烟标识设置在观众厅、化妆间、排练室、设备用房等禁烟区域入口处及内部醒目位置。禁止堵塞标识设置在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门前地面。小心台阶、注意碰头等警示标识设置在相应危险部位。

功能类标识设置在相应场所入口处。卫生间标识设置于入口正上方或侧面墙体，男女卫生间图形符号清晰区分。无障碍卫生间单独设置标识，并加设盲文说明牌。母婴室、医务室、售票处、寄存处等标识统一风格，便于快速识别。

五、地下空间标识专项设计

地下观众厅、后台区、设备用房等区域为重点管控部位，标识设置加密加强。地下疏散通道每间隔10米设置一个蓄光型疏散指示标志，转角处及分叉口增设标志。地下楼梯间入口处设置楼层标识及层数显示，标明当前层及上下层功能。地下区域所有标识增加低位设置，距地面高度不超过500毫米，便于人员在烟气条件下低姿匍匐时识别。

地下观众厅座位区域设置排号、座号标识，排号标识设置在通道端部醒目位置，座号标识设置在座椅侧面或背面，采用蓄光材料制作。疏散时观众可根据排号快速定位最近出口方向。

六、无障碍标识专项设计

剧场内所有无障碍设施均设置相应标识。残疾人专用通道入口处设置国际通用无障碍标识。残疾人卫生间内部设置紧急呼叫按钮，按钮上方设置明显标识，标明使用方法及呼叫后等待提示。轮椅席位区域设置轮椅标识，席位周边通道设置引导标识。低位服务台、无障碍电梯、无障碍楼梯等设施均设置对应标识。盲道起点、终点及转角处设置提示盲道，并配合语音提示系统。

七、标识灯光与电气要求

疏散指示标志采用消防电源供电，并设置蓄电池作为备用电源，连续供电时间不少于90分钟。标志表面亮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，蓄光型标志在正常光照下吸光30分钟后，在暗处持续发光时间不少于60分钟。照明不良区域设置的标识应设内部照明或外部补光，确保全天候清晰可见。

观众厅内标识照明不得影响演出效果，采用隐蔽式安装或微光设计。紧急状态下标识应能自动切换至高亮模式，与常规照明形成区分。

八、历史文化街区协调性处理

考虑到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的风貌保护要求，室外标识设计在满足安全功能的前提下与街区环境相协调。标识色彩选用青灰色、深褐色等低饱和度色调，与青砖灰瓦背景融合。字体选用具有传统韵味的现代字体，避免过度夸张的商业化设计。标识安装方式优先采用墙面嵌入式或挂式安装，减少对历史建筑的破坏。标志牌尺寸不宜过大，避免遮挡重要历史建筑立面。

重要文物建筑附近的标识设置需经文物部门审批，不得在文物本体上钻孔或粘贴，采用独立立柱或移动式标识。

九、标识安装与维护要求

标识安装应牢固可靠，不得有松动、倾斜现象。悬挂式标识采用膨胀螺栓固定，承重能力满足标识自重及风荷载要求。墙面粘贴式标识采用专用粘结剂，边缘密封防止进水。地面标识埋设平整，不得影响人员通行及轮椅通过。

标识安装高度应符合人体工程学要求。悬挂式标识下沿距地面不低于2米，墙面粘贴式标识中心点距地面高度1.4米至1.6米，低位标识中心点距地面高度不超过0.5米。标识安装不得遮挡安全设施、不得影响疏散门开启。

标识系统投入使用前进行全面验收，检查标识完整性、准确性、牢固性及夜间可视效果。投入使用后建立定期巡查维护制度，每月至少全面检查一次，发现破损、褪色、脱落、遮挡等问题及时修复或更换。清洁标识时使用中性清洁剂，不得磨损表面及影响发光效果。

十、附则

本说明文件作为标识系统设计、制作、安装及验收的依据。标识制作单位应严格按照设计要求选材施工，不得擅自更改标识内容、颜色、尺寸及安装位置。标识系统竣工图及相关资料存档备查，便于后期维护管理。
